
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纪律行为管理，维护良好

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和谐校园，

特制定本学院学生请假管理办法。

一、考勤管理

（一）课堂考勤

学生应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按时到校上课，不得迟到、早

退或旷课。学生因病、因事不能到校上课，需提前办理请假手续。

考勤管理不仅体现在课程安排上，还包括参加课外活动、实习、

实践课程等。

学生课堂考勤由任课教师负责。任课教师对考勤负责记录并

作为课程考核内容之一。班长负责每月汇总本班学生的出勤情况，

并上报至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二）晚自习考勤

大一学生须按时参加晚自习，不得无故缺席、迟到或早退。

晚自习期间应继续保持教室安静，符合课堂纪律，不喧哗，不交

头接耳，不离开自己座位，不玩手机，但涉及课程作业可使用笔

记本或平板电脑查阅并完成相关任务，院学生会督察部负责晚自

习的整体组织和管理工作，包括制定考勤方案并监督考勤实施。

（三）其他

学生因参加学校组织的重大活动而需要请假的，活动组织者

应提前向学生工作办公室提交书面证明，经学生工作办公室核实

后，由学生在课前递交给任课教师。



涉及专业考察、写生等校园实践课程，以班级为单位办理集

体请假手续。

二、请假流程

（一）课堂与住宿请假

严格执行学生请假制度，学生请假一天以内的，由班导师审

批；一天以上三天以内的，由班导师初审、辅导员复审；三天以

上七天以内的，经班导师初审、辅导员复审后，由学院党委副书

记或分管院长审批；一周以上的报学校教务处审批。学生请病假

需凭校医务室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请事假须附其他有关证明，

请假当天不回校的须附家长知情同意书。周一至周五除课程安排

以外的时间，学生不得无故请假，需在校完成与教育教学相关的

学习要求。

（二）晚自习请假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晚自习，学生需提前向学工办提交晚

自习请假条，晚自习请假条采用纸质假条，需填写专门的表格，

并详细说明请假原因。假条经学工处老师签字确认后，方可生效。

三、违纪处分

学生发生旷课行为，需根据《常州工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

有关规定处置。事假次数较多或不遵守课堂秩序的，班导师对其

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任课教师可取消考试资格。晚自习不

履行请假手续亦属于旷课，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处理。

住校生擅自夜不归宿或三次及以上晚归宿舍，经批评教育不

改的，给予校级警告及以上处分。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的，给予

校级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内务卫生 3次不达标的，在宿舍饲养



宠物、长时间玩游戏、影响他人正常学习和生活、涉赌涉黄等不

文明行为的，按照《常州工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有关规定处

置。

四、监督与反馈

学院将定期对学生的请假情况进行抽查，并对请假管理流程

进行评估与优化。学生及教师均可对请假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学院将认真听取各方声音，不断完善请假管理制度，确保其公平、

合理、高效。

五、附则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工作

办公室负责解释。通过以上请假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实施，艺术与

设计学院旨在进一步规范学生请假行为，确保教学秩序，同时兼

顾学生个体差异和特殊情况，为学生提供管理服务。希望全体学

生能够自觉遵守请假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